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退出申请表
 
	姓   名
	
	学   号
	

	所在院系
	
	年   级
	

	申请退出项目
	
	退出后专业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	退出原因
	（可附页）





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系意见
	（若同意退出，需向学生明确退出后所需执行的培养方案和需补修课程）






院系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本科生院意见
	


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
说明：
1．本表限于2025级以上（不含）年级学生申请退出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使用；
2．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后，请将本表交至本科生院（崇德东楼601室）；
3．“退出后专业”应按照《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21—2022学年校政字92号）确定。
